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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n810341/n810755/c4342741/content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国家税务总局 

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 更大力度推进优化税务注销办理程序工作的通知 

税总发〔2019〕64 号 

 

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，

局内各单位: 

  为进一步优化税务执法方式，改善税收营商环境，根据《全国税务系统深化“放管服”改

革五年工作方案（2018 年-2022 年）》（税总发〔2018〕199 号），在落实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

一步优化办理企业税务注销程序的通知》（税总发〔2018〕149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要求的

基础上，现就更大力度推进优化税务注销办理程序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进一步扩大即办范围 

  （一）符合《通知》第一条第一项规定情形，即未办理过涉税事宜的纳税人，主动到税务

机关办理清税的，税务机关可根据纳税人提供的营业执照即时出具清税文书。 

  （二）符合《通知》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情形，即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未领用发票、无欠税（滞

纳金）及罚款的纳税人，主动到税务机关办理清税，资料齐全的，税务机关即时出具清税文书；

资料不齐的，可采取“承诺制”容缺办理，在其作出承诺后，即时出具清税文书。 

  （三）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纳税人，持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裁定书向税务机关申

请税务注销的，税务机关即时出具清税文书，按照有关规定核销“死欠”。 

   二、进一步简化税务注销前业务办理流程 

  （一）处于非正常状态纳税人在办理税务注销前，需先解除非正常状态，补办纳税申报手

续。符合以下情形的，税务机关可打印相应税种和相关附加的《批量零申报确认表》（见附件），

经纳税人确认后，进行批量处理： 

  1.非正常状态期间增值税、消费税和相关附加需补办的申报均为零申报的； 

  2.非正常状态期间企业所得税月（季）度预缴需补办的申报均为零申报，且不存在弥补前

期亏损情况的。 

  （二）纳税人办理税务注销前，无需向税务机关提出终止“委托扣款协议书”申请。税务

机关办结税务注销后，委托扣款协议自动终止。 

  三、进一步减少证件、资料报送 

  对已实行实名办税的纳税人，免予提供以下证件、资料： 

  （一）《税务登记证》正（副）本、《临时税务登记证》正（副）本和《发票领用簿》； 

  （二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决定原件（复印件）； 

  （三）上级主管部门批复文件或董事会决议原件（复印件）； 

  （四）项目完工证明、验收证明等相关文件原件（复印件）。 

  更大力度推进优化税务注销办理程序，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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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要求的重要举措。各地税务机关要高度重视，抓好落实，并严格按照

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和本通知要求办理相关事项。 

  本通知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批量零申报确认表 

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9 年 5 月 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hd.chinatax.gov.cn/guoshui/action/ShowAppend.do?id=165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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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批量零申报确认表 

纳税人名称  

纳税人识别号 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） 

 

申报日期 

 

申报明细 

征收项目 征收品目 税款所属期起 税款所属期止 

例：增值税 商业（3%） 2009 年 3 月 1 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纳税人声明： 

我单位在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状态期间未从事生产、经营活

动，无相关纳税义务，自愿就上述申报明细向税务机关进行零申报，

本人（单位）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可靠性负责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纳税人（盖章或签字）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
